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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甲擔任 A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B區清潔隊隊員，負責駕駛資源回收車。行為當日，甲駕駛資源回收

車搭載同區清潔隊隊員乙進行資源回收，在收集完起點的資源回收物之後，甲即駕車搭載乙前往

下一個預定的回收地點。依清潔隊工作安全相關規定，收集資源回收物品時，除車廂以外不得載

人，收集資源回收物完畢後，清潔隊員應進入資源回收車廂內乘坐，且於車輛行駛期間不得站立

於車後踏板上。乙為便宜行事，乃循其與甲歷來工作之慣行，不進入車內卻攀附站立後車廂後方

之車後踏板上，並且大聲叫甲快點開車，不然會來不及。甲雖從後照鏡看到乙攀附站立於後車廂

後方踏板上，但仍將車輛駛向下一預定地點。途中於狹窄路段會車及轉彎時，乙因車輛晃動與離

心力影響，從所站踏板上跌落，頭部嚴重撞擊地面，雖經送醫，仍因顱內出血不治死亡。試問：

依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案例事實出自台中地院 104 年交訴字第 121 號刑事判決。本題只要掌握過失犯的審查要件，應

能迅速作答。其中較重要的爭點在於乙是否須為自己死亡結果負責，故應就「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

概念做較詳細的論述，而為了討論此一原則，建議解題時採客觀歸責理論的審查架構。此外，雖然

甲是清潔隊員而有業務的問題，但因題目並未提及行為時點，所以用新法作答即可，無須特別提及

業務過失概念。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第三篇過失作為犯、第二篇第三章因果關係與

客觀歸責。

【擬答】 
(一)甲違反安全規定搭載站立於車後踏板之乙，致乙摔死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1.客觀上，甲於駕駛回收車時未依清潔隊工作安全規範，使乙進入車廂內乘坐，而係使其站立於後方踏板，

已違反該安全規範，甲不得主張信賴原則，已製造乙生命法益受害之法不容許風險。又，甲製造之生命

風險於會車轉彎時因離心力使乙摔落死亡，該生命風險之實現途徑於一般經驗上可預見，自無反常因果

歷程，故甲製造之法不容許風險於乙摔落死亡時實現。

2.惟被害人乙明知不得站立於車後踏板仍為便宜行事而為之，並要求甲開車，乙是否應就其死亡結果自行

負責，進而阻斷甲實現生命風險之構成要件關聯性，涉及「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之解釋與適用：

(1)按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係指，一個有正常理解能力之人，無意思瑕疵地自我決定他人侵害自己法益，

因行為人侵害法益係促成被害人之自主，不在構成要件「避免法益遭他人侵害」之射程範圍內，自應

排除其歸責。

(2)本題中，乙雖知悉站立於回收車輛後方有摔落致死之風險，惟其自陷生命風險並非出於侵害自己法益

之決定，甲放任乙暴露於生命危險中，亦非用以實現乙侵害自己法益之自主決定，自不得依被害人自

我負責原則而由乙為此結果負責。乙對於自己摔落車子死亡之結果雖與有過失，惟刑法對甲之刑責並

不考量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形，甲製造乙死亡之風險於過失致死構成要件範圍內實現。

3.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綜上，甲成立過失致死罪。

二、甲常於所住社區餵流浪狗，所經之處均有流浪狗成群跟隨，但也因狗群排泄物造成環境髒亂，附

近居民對甲均十分不滿。其中，賃居附近的大學生乙更曾數次在甲餵狗群時與甲發生嚴重口角，

每次均幾乎與甲互毆，幸賴旁人勸阻而未釀更嚴重衝突。甲之後乃於餵流浪狗時攜帶球棒防身。

行為當日晚間，乙自外騎機車返租屋處，持機車大鎖正欲鎖車，又見甲在餵流浪狗，乃上前痛斥

並要甲快滾。甲大怒，高舉球棒大吼要乙走開。此時乙因認甲持球棒可能傷害自己，也要甲放下

球棒，並快步上前靠近甲，徒手欲奪球棒。甲見乙伸手欲奪球棒，同時又看到乙另一手持機車大

鎖，且想起先前數次吵架積怨，乃持球棒使盡全身力氣對乙頭部重擊一次，乙因此立刻倒地不起。

乙受重擊後頭部骨折、顱內也大量出血，經送醫始免一死。試問：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

為應如何論罪？（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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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要件的適用，是往年較少出現的考題。因此在討論順序上，必須先

確定甲攻擊乙頭部是否有誤想防衛，透過學說上「假設甲之誤認為真」的判斷，進一步確定本題甲

應非誤想防衛，而是基於對事實的誤認，進而對正當防衛界線出現誤認，因此最後應討論「間接禁

止錯誤」的法律效果，難度頗高。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第二篇第八章刑法上之錯誤。 

【擬答】 
(一)甲持球棒毆打乙頭部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1條第2項殺人未遂罪： 

1.主觀上，甲持球棒朝乙頭部重擊，係認知乙死亡之風險並容任此風險實現，具殺人間接故意；客觀上，

甲於持球棒攻擊乙時已對乙生命法益造成直接危險，僅因乙未死亡而為未遂。 
2.主觀上，甲見乙伸手奪球棒及乙手持機車大鎖而攻擊乙，其對現在不法侵害有所認知而有防衛意思；客

觀上，依照事後觀點，甲高舉球棒要乙走開，係以惡害通知脅迫乙使其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不法行為，

乙上前奪甲球棒則是排除不法侵害之正當防衛，自非現在不法侵害。惟若甲之主觀想像為真，因乙為正

當防衛，甲仍不得對乙主張正當防衛，故甲之行為並非誤想防衛，甲亦無其他阻卻違法事由。 
3.又，甲認知到乙上前奪球棒而對乙頭部重擊，係對正當防衛手段之界線有所誤解，係屬對阻卻違法事由

法律適用範圍之誤認，應為「間接禁止錯誤」，其法律效果分析如下： 
(1)故意理論認為，故意之認知、意欲以及不法意識均為罪責要素，故意係指有意識地抵抗法規範，欠缺

不法意識之間接禁止錯誤應排除故意。 
(2)罪責理論則主張，故意具雙重地位，構成要件故意係對犯罪事實之認知與意欲，不法意識則是對法律

之認知與意欲，欠缺不法意識僅能視情形依第16條減免罪責。 
(3)本文以為，故意理論不符第13條與第16條之文義，應以罪責理論可採，並應依第16條區分不法意識之

欠缺是否可避免減輕或免除罪責。 
(4)本題中，依甲之個人能力，若其稍加注意即可知悉乙並無意為不法侵害，進而其攻擊乙之手段應有所

節制，故甲對正當防衛手段界線之誤認可避免，僅能依第16條減輕罪責。 
(二)綜上，甲成立殺人未遂罪，但得依第16條減輕罪責。 
 
三、A 國籍的國際知名演員甲女與我國籍知名演員乙男在民國（以下同）107 年 1 月以盛大婚禮結婚

後定居我國，並於同年 12 月生一女丙。甲與乙均對丙疼愛有加。然甲與同住之乙之父母、姊妹

因語言和文化差異屢在溝通上摩擦衝突，同時也無法適應我國氣候與社會，且因 109 年起發生新

冠疫情後，甲長期無法回 A 國探親，極為想念家鄉親友。111 年 1月間，甲因故與乙大吵後，趁

乙及其家人外出購物時，帶丙離開住所投宿同國籍朋友住處。甲原本考慮購買機票帶丙離境前往

A 國，但是隔日在原生家庭家人及朋友勸說下很快打消念頭，並將自己與丙所在與聯絡方式通知

乙，與乙保持分居狀態大約 2個月。此一期間，乙雖無法與甲、丙見面，但是可打電話或以視訊

方式與丙通話。其後甲、乙進行離婚訴訟，乙乃對甲逕自帶丙投宿友人家，不使其與丙見面的行

為提起告訴。試問：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難度較高也較冷門的一題，涉及和略誘罪的解釋。當中第一個爭點在於監護權人是否具有行

為主體適格，此一爭議根本地涉及保護法益之解釋，而就法益的部分，傳統見解重在監督權限的侵

害，依此則具監督權人則仍可為行為主體。然而近期有學者與實務見解開始轉向認為本罪中在未成

年人利益之保護，因此監督權人是否為行為主體，則須視其是否侵害未成年人利益加以實質判斷。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第二篇第一章社會法益。 

【擬答】 
(一)甲逕自帶走丙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41條第3項準略誘罪： 

1.客觀上，甲乙均係對丙具有監督權限之人，甲未經乙同意即帶走丙，甲是否為本罪之行為主體，涉及保

護法益之爭議： 
(1)多數見解認為，本罪主要保護為監督權人之監督權行使不受妨害，另附帶保護受監督者之意思自由法

益（30非22判例）。依此，只要父或母一方未經他方同意帶走未成年子女，均可成立本罪（21上1504
判例）。 

(2)另有少數見解主張，應放棄傳統監督權人之家長本位思想，改以未成年人利益為主，故保護法益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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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身體與心靈得以健全發展之權利。 
(3)本文以為，監督權法益係源自封建社會支配關係之思想，忽略行使監督權之目的在於未成年利益之保

護，亦與民法親屬編之指導思想不符，故少數說可採，故應將本罪主體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對未

成年子女利益有益之情形。 
(4)本題中，甲未經乙同意帶走丙，形式上破壞乙之家長監督權，又丙自幼即生長於台灣，其語言文化應

無與甲相同之隔閡之處，即使得以使用線上方式使乙丙見面，惟甲帶走丙使其無法獲得乙之即時監督

照護，並非對丙個人利益有利之情形，甲具本罪主體適格。 
2.又因丙未滿16歲，甲即使取得丙同意而將其帶走，既已如上述破壞丙之利益，仍應依第3項擬制為略誘罪。 
3.主觀上，甲明知未經乙同意帶走丙將破壞乙之監督權與丙獲得照顧之最佳利益，仍決意為之，具略誘故

意無疑。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4.附帶說明者，因甲係丙之親屬，法院於量刑時應考量甲未阻擋乙丙於線上見面，並無極端濫用監督權之

情形，予以減免其刑。 
(二)甲考慮買機票帶丙出國未果之行為，因其僅處於考慮階段，而未能對乙之監督權與丙之利益造成直接危險，

自未達移送被誘人丙出國之著手階段，而不成立刑法第244條第2項移送被誘人出國罪之未遂犯。 
 
四、甲並無擔任藝人經紀人的任何經驗與能力，民國（以下同）110年 1 月見 A 國籍藝人乙男隻身到

我國發展，並在網路上徵求經紀人，甲乃以一人分飾經紀團隊多名成員之方式透過網路聯絡、接

近乙。甲以自己名義出面與乙相見並熟識後，進一步使乙誤認未曾謀面之其他各個實際上由甲扮

演之角色可助其在我國演藝圈發展，乃與甲簽訂經紀契約，約定由甲擔任乙之經紀人。其後，甲

為進一步對乙之行為加以操控，於 110年 3月得知乙與一般女性交往後，乃透過甲扮演之經紀公

司員工「丙」聯絡乙，且以要乙對公司效忠為由，要求乙依指定之姿勢、角度與性器反應，拍攝

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再將影片檔案存於隨身碟交付甲，由甲轉交公司高層。「丙」並揚言若乙

不從，將對其演藝活動全面封殺。乙為求在我國演藝圈發展，無奈僅能依上述指示拍攝影片，並

將檔案存於隨身碟交付甲。其後乙因演藝事業全無進展，乃報警處理。試問：依我國現行刑法規

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應討論兩個爭點，第一個是詐欺罪「施用詐術」之意義，因甲係佯裝他人名義而與乙交涉

簽訂契約，此一詐術內容是否涉及財產利益而影響行為不法，應有所論述；第二個爭議則是要求乙

拍攝自慰影片的強制猥褻問題，此外亦應討論新法第 222 條第 1 項第 9 款的加重事由是否構成的爭

議。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第一篇第二章妨害自由與性自主法益、第五章

財產犯罪。 

【擬答】 
(一)甲佯裝經紀公司成員與乙簽訂經紀合約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339條詐欺罪： 

1.客觀上，甲分飾多名經紀團隊成員向乙傳達與現實不符之訊息，依多數見解應係施用詐術之行為，惟亦

有見解主張必須相對人處分財物所依事實源自行為人錯誤訊息之經濟交換價值，始為施用詐術之行為，

而為限縮解釋。 
2.本文以為，本罪保護者為整體財產法益，應將詐術內容目的性限縮於錯誤資訊具財產交換價值意義，始

能評價為施用詐術，少數見解可採。本題中，甲佯裝經紀公司成員一事所傳達者，並無涉乙事後演藝收

入處分財產之交換價值意義，故甲未製造乙財產受損風險，自非施用詐術行為而不成立本罪。 
(二)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1.客觀上，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否則將封殺乙，係以攸關乙財產利益之未來惡害通知乙，使乙

心生畏怖而不得不屈從於甲，應屬違反乙意願之恐嚇行為。又，裸露性器自慰係性交以外一切足以引起

他人性慾並滿足甲性慾，且使乙感到厭惡之猥褻行為（釋字第617號），雖有見解認為甲乙未為物理性之

身體接觸並非猥褻，惟本文以為自性自主保護之立場，猥褻之成立並不以身體物理性接觸為必要，客觀

構成要件該當。 
2.主觀上，甲明知恐嚇乙拍攝自慰影片係強制猥褻行為仍決意為之，具強制猥褻故意。 
3.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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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罪： 
1.依照立法理由，甲要求乙自行拍攝自慰影片並非於強制猥褻過程竊錄，自無本罪不法加重事由而不該當

第222條第1項第9款。 
2.退步言之，即使認甲所為構成該款事由，因甲110年3月行為時無該款加重事由規定，屬行為後法律有變

更之情形，依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與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自不得依新法處罰之。 
(四)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因乙丙之間並無制度上的權力依賴關係，甲自非利用其制度上的權

力優越地位對乙為猥褻，不成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猥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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